
山 东 省 财 政 厅 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公务用车保险 维修  
加油及租赁服务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省直各部门、单位： 

根据《预算法》及预算一体化管理规范，自 2021 年起，车辆

服务采购预算全部通过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线上执行。为切实

贯彻落实公务用车管理有关规定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促进

厉行节约和反对浪费，现就公务用车的保险、维修、加油和租赁

服务采购有关执行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通知适用于省直各部门、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保障的公务

用车，其保险、维修、加油以及用于公务目的的车辆租赁服务，

均适用此规定。 

二、预算编制 

涉及上述范围的保险、维修、加油和租赁服务，均应编制政

府采购预算。项目支出中涉及到的车辆保险、维修、加油和车辆

租赁服务，应当单独编制政府采购预算。车辆年审费、过路费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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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不属于政府采购范畴，无需编制政府采购预算。 

三、具体执行 

（一）计划备案。公务用车保险、维修、加油和租赁服务政

府采购预算下达后，各部门、单位需在预算一体化“政府采购模

块”中备案政府采购计划。其中，“采购方式”可以选择以下几

种：一是“定点采购”，即在网上商城定点供应商中择优确定；

二是“自行采购”，即通过各品目年度 30 万元额度的小额零星采

购自行确定；三是“公开招标”、“竞争性谈判”、“竞争性磋商”，

即各单位根据采购金额和采购需求适用情形，依法依规选择相应

采购方式组织采购活动；四是“异地采购”，即非驻济单位以及

驻济单位异地发生的维修和租赁服务，可以直接选择当地定点供

应商，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择优选择供应商。“代理机构”

的选择适用于当年政府采购预算执行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预采购计划备案。政府采购预算尚未正式下达前，各

部门单位可以通过“预采购”形式提前开展政府采购活动。采购

计划备案后，除采用上述第三种采购方式的，其他采购方式无需

签订委托协议、进行项目立项和分包等具体活动。 

（三）采购意向公开。通过非定点采购方式开展的公务用车

保险、维修、加油和租赁服务，需在采购活动开始前 30 天进行

采购意向公开。 

（四）支付凭证备案。公务用车保险、维修、加油和租赁服

务无需在“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”录入政府采购合同，仅需在“合




